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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。其各面向評估內容分述如下： 

1. 實習權益評估： 

評估項目應應涵蓋需求條件或專長、薪資或給付、保險狀況、加班

或輪班狀況、膳宿提供、實習時間、實習環境、實習負荷、培訓計

畫、合作理念。 

2. 實務學習內容專業性評估： 

評估項目可包含實習內容與系科專業性之符合度、實習內容與系科

培育代表性職能之符合度、實習場域提供實務操作的機會、實習內

容發揮空間、實習輔導軟硬體的支援程度等。 

3. 實習場所安全性評估： 

學校於實習前應針對實習場所安全性進行個別評估，評估內容可涵

蓋實習場所機具設備操作流程、安全設備配置、教育訓練及現場環

境等可能影響實習安全之項目進行審慎評估，以保障學生實習期間

的安全。評估項目可參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或各縣市政府公告

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範例，包含：機械、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、

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、教育訓練、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、急救及搶

救程序、防護設施之準備、維持與使用、事故通報及報告等。 

6 Q： 如何判斷合作機構為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？ 

A： 學校應派員實地至實習合作機構進行現場評估與認定，檢視學生實際實

習地點、考勤制度及勞動契約屬性。前往評估前，學校可先行透過經濟

部商業司「公司及商業登記查詢系統（https://findbiz.nat.gov.tw）」，輸

入合作機構名稱或統一編號，查詢登記營業項目。如營業項目包含人力

派遣相關代碼（782000：供應臨時性人力（即人力派遣）、783000：人

力仲介服務），即可能為派遣業者。學校於實地評估時，應重點查核實

習場域是否為「供應人力至第三方工作地點」、合作契約是否載明「人

力供應」、「派遣合作」等文字或相關條款等進行判斷。 

7 Q： 若校外實習合作機構（例如外商公司）因內部政策或人力資源管理需

求，要求由其固定合作之派遣公司作為與學校簽訂實習合約之主體，學

校是否可以接受並與該派遣公司進行實習合作？ 

A： 依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第 6條之 2第 1項第 7款規定，

實習合作機構應符合「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」，因此學校不得接

受與派遣公司簽訂實習合約。與學校簽訂實習合約之主體必須是實際提

供實習場域及教學指導之機構，始能確保學校得以依合約履行對實習內

容、教學品質及學生權益之專業把關責任。學校應派員至實習合作機構

現場進行實地評估與確認，倘簽約之主體經認定實質上為派遣性質，不

得視為實習課程。 




